
中 国 教 育 工 会

吉首大学委员会文件
吉大工发[2023]6 号

关于表彰“工会积极分子”“优秀工会干部”的决定

各分工会：

根据《关于评选“工会积极分子”“优秀工会干部”“最美

家庭”的通知》（吉大工发[2023]2 号）文件精神，经由所在

分工会推荐申报，校工会组织评选，决定对下列同志予以表彰：

一、工会积极分子（56 人）

吴雄周 张芷蔧 徐琪 徐建波 杨科 张紫艳 欧云 谭子尤

伍玺臻 屈迎昕 宋涛 胡志方 林晓 邹晓勇 黄炳新 龙纲要

刘海孟 印煜民 李祎 邹令 杨晗 袁强 杨冬梅 吴涛

陈阳波 黄建胜 阳艳 袁理 于洁 卓月明 石红梅 成琢玉

李春艳 刘卫华 成江 刘燕 韩冰 覃英 王仙云 吴国军

彭书跃 程采晴 邱慧 张辉 朱俊 龚静 向阳洁 杨潮 王照流

李大军 戴志强 伍晓鲁 王尧 李辉 梁成青 周彦君

二、优秀工会干部 （28 人）



薛玫 杨正华 宋佳骏 袁燕飞 金陵 尹慧 雷辉斌 滕晓梅

孔鹏 徐楚蓉 彭清兵 王永强 何云 张理 吕永锋 苏卫平

李军 王江生 郑惠杰 杜宏伟 邓瑜 吴利华 刘建新 温志波

姚湘莲 黄小玉 董先进 林旭鑫

希望受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希望广大教职工

学习榜样、创先争优，为构建和谐校园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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